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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
环保装备制造业规范条件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

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

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:

为贯彻落实《环保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（2022ˉ

2025年）》’加强环保装备制造行业管理’现组织开展2025年

环保装备制造业规范条件企业推荐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°

-｀规范条件企业申报工作要求

（一）椎荐要求

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’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及标

准规范要求’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相关发展规划’近三年无以下

情况:发生较大及以上重大生产安全和质量安全事故、IⅡ级（

较大）及以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’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相关督

查工作中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等。

企业符合对应领域《环保装备制造行业（大气治理）规范

条件》、符合《环保装备制造行业（污水治理）规范条件》、

符合《环保装备制造行业（环境监测仪器）规范条件》、符合

《环保装备制造业（固废处理装备）规范条件》要求°

（二）推荐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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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有关企业依据相关规范条件要求自愿申报’通过‘‘工

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’’（https:〃greenmiit.gov.cn）（以

下简称平台）线上提交规范条件申请书等相关材料°省级工业

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本辖区企业的申请材料进行核实’并提出

推荐意见’于2025年4月18日前将企业申请材料、推荐审核意见

’通过平台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（节能与综合利用司）。

二｀规范条件企业复核工作要求

为加强行业规范条件已公告企业监督管理’请省级工业和

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本辖区已公告企业通过平台（事中事后监

管—环保装备规范条件企业年报）线上填报年度信息采集表’

重点就企业近三年研发投入占比、近三年新增发明专利数量进

行审核’并就企业是否保留在规范条件企业名单提出意见’于

2025年4月18日前将企业年度信息采集表、审核意见’通过平台

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（节能与综合利用司）°

联系人及电话:宋波682053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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